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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财指标〔2025〕501号

德化县财政局 德化县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

2025年度乡村振兴机制创新奖补

资金（第二批）的通知 

水口镇、国宝乡人民政府：

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布2025年度福建省乡村振兴机制创新优秀案例的通知》（闽委农办〔2025〕29号）和《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5年度乡村振兴机制创新奖补资金（第二批）的通知》（闽财农指〔2025〕92号）的要求，现下达2025年度乡村振兴机制创新奖补（第二批）资金100万元，支出列“2130199—其他农业农村支出”科目，同步下达任务清单、项目情况表和绩效目标表（详见附件），请你们按照《福建省乡村振兴机制创新奖补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试行）》（闽委振兴办〔2024〕13号）的要求，加强资金监管，按照规定的用途和范围使用资金，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项目建设内容、时间节点应当按时序推进，及时录入“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系统，严格执行项目资金管理相关规定，加强资金监管，做好绩效跟踪管理，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1.2025年度乡村振兴机制创新奖补资金（第二批）分配表

2.2025年度乡村振兴机制创新奖补资金（第二批）项目情况表

3.2025年度乡村振兴机制创新奖补资金（第二批）绩效目标表 

德化县财政局                 德化县农业农村局 

                              2025年12月31日  

（此件主动公开）
	 德化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5年12月31日印发


附件1

2025年度乡村振兴机制创新奖补资金（第二批）分配表

	乡镇
	创新机制案例
	奖补资金（万元）

	水口镇
	从环境美到产业兴农村风貌整治解锁颜值经济密码
	50

	国宝乡
	文旅融合破解“空心化”难题
	50


附件2

2025年度乡村振兴机制创新奖补资金（第二批）项目情况表

	序号
	乡镇
	村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建设
内容及规模
	总投资
	财政补助资金
	开工
时间
	完工
时间

	1
	水口镇
	昆坂村
	中共福建省委坂里旧址沿线节点营造提升
	基础设施
	省委旧址周边沿线节点提升项目，修建遗址小公园，修建歃血为盟闭环路，改造坂里旧小学及修整1944级台阶。                                                                                     
	52
	35
	2025年12月
	2026年6月

	2
	水口镇
	昆坂村
	水口镇省委旧址沿河栈道工程
	基础设施
	新建坂里省委旧址红色文化沿河栈道100多米。
	23
	15
	2026年1月
	2026年6月

	3
	国宝乡
	南斗村
	南溪栈道建设工程
	基础设施
	南斗村魁斗桥沿南内电站水渠建设观光栈道500米，宽度4米，周边环境提升，建设观景台等配套设施。
	200
	50
	2025年9月
	2026年6月

	合计
	
	
	
	275
	100
	
	


附件3

2025年度乡村振兴机制创新奖补资金（第二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度乡村振兴机制创新奖补资金（第二批）

	主管部门（单位）名称及部门预算编码
	德化县农业农村局
	补助项目/区域
	水口镇、国宝乡

	专项资金情况（万元）
	资金总额：
	100

	
	其中：财政拨款
	100

	
	其他资金
	0.00

	总体目标
	通过乡村振兴机制创新奖补资金扶持，谋划实施庭院经济相关项目，有效推动镇村发展庭院经济，助力打造庭院经济示范户、示范村。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性质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乡村振兴创新机制奖补资金
	乡村振兴创新机制奖补资
	正向
	等于
	100
	万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项目个数
	完善、提升、推广具体项目数
	正向
	等于
	3
	个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项目验收合格率
	正向
	等于
	100
	%

	
	
	时效指标
	任务完成率
	乡村振兴机制创新2025年任务完成情况
	正向
	等于
	100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基本实现乡村振兴创新机制成果的完善、提升、推广创新机制成果
	基本实现乡村振兴创新机制成果的完善、提升、推广创新机制成果
	正向
	大于等于
	100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乡村振兴创新机制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
	正向
	大于等于
	90
	%


附件4
德化县2025年度乡村振兴机制创新

奖补资金使用方案

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布2024 年度福建省乡村振兴机制创新优秀案例的通知》（闽委农办〔2024〕26号）文件，德化县水口镇《从环境美到产业兴  农村风貌整治解锁颜值经济密码》和国宝乡《文旅融合 破解“空心化”难题》入选2025年度全省乡村振兴机制创新案例，并分别给予50万元奖补资金，为充分发挥激励资金效益，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与任务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5年度乡村振兴机制创新奖补资金（第二批）的通知》（闽财农指〔2025〕92号）的要求，为充分利用乡村振兴机制创新奖补资金，积极谋划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提升等项目，并巩固提升“一清二整三美化”专项行动成果，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和美乡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扶持政策

实施项目应当从申报项目范围内挑选，围绕乡村振兴机制创新案例工作成果，集中连片、集中打造、巩固提升，持续补齐必要的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将优美的生态环境转化为美丽经济。2025年度乡村振兴机制创新奖补资金100万元，主要实施3个项目，总投资275万元，一是中共福建省委坂里旧址沿线节点营造提升，修建遗址小公园，修建歃血为盟闭环路，改造坂里旧小学及修整1944级台阶；二是水口镇省委旧址沿河栈道工程，新建坂里省委旧址红色文化沿河栈道100多米；三是南溪栈道建设工程南斗村魁斗桥沿南内电站水渠建设观光栈道500米，宽度4米，周边环境提升，建设观景台等配套设施。

三、组织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为保障乡村振兴机制创新案例奖补资金落实工作实现高质高效，统筹抓好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责任分工、督导考核，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成立由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为组长，水口镇、国宝乡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对项目建设进度跟踪管理，资金拨付合理合法监督监管，绩效目标落实评价情况全过程管理，确保乡村振兴创新机制奖补项目的建设工作顺利推进实施。
（二）强化监督检查。建立重点工作跟踪落实制度，加快申报项目建设进度，领导小组针对工作中的重难点问题不定期进行会商、协调、推动、解决。县委农办开展项目实地核查，重点核查项目立项的科学性、合理性，是否将项目资金用于负面清单，与小型公益设施、村容村貌改造等，整治提升人居环境无关的项目，对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违规违纪问题的，要及时予以纠正；情节严重的，将报相关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严肃处理。2025年度乡村振兴机制创新案例奖补资金谋划的项目应该在2026年6月30日前全部完工并支出，并严格遵循公告公示的相关规定，规范整理项目档案资料，按要求形成一项目一档案，确保乡村振兴机制创新奖补资金用到实处。

（三）强化宣传引导。全面对标“奋勇争先、建功瓷都”激励行动，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充分运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深入挖掘和培育更多拿得出、叫得响的工作亮点，广泛宣传我县乡村振兴领域的生动实践和经验亮点，加强复制推广，持续营造“奋勇争先、建功瓷都”的浓厚氛，推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 4 —


